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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林副執行長子倫

中華民國106年6月13日



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1

針對委員所提有關

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運作建議，包含按

季公布工作情形、

強化社會溝通、各

項專案涉及範疇盤

點、增加管考人力

等，請能源及減碳

辦公室參酌辦理。

目前能源辦相關業務辦理情形，包括3個月召開1次

之委員會議並對外公布；另依不同專案需要進行跨

部會整合、社會溝通及相關政策之進度追蹤管考，

業務已屬超量負荷，然因本院編制員額及人力運用，

須受立法監督，爰增加人力一節，尚需通盤考量。

為順利推動業務，本辦公室將研議以更具機動彈性

之方案，以支援本辦公室相關業務。

2

離岸風電廠商之陸

資滲透疑義，請經

濟部再行確認，並

研議納入未來相關

規定中予以規範。

現階段發電業仍未開放陸資投資；另對於外資投資

發電業之申請案件，經濟部投審會亦將查核其最終

受益人，如發現有陸資投資之情形者，將不予核准。

案由 報告案二、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業務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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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為避免能源科技研發資源

重複投資，並使我國能源

科技研發符合產業需求，

第一階段請NEP-II辦公

室吳執行長光鐘先行協調；

第二階段則請綠能科技產

業創新推動方案楊執行長

偉甫及行政院科技會報辦

公室郭執行秘書耀煌共同

召會，以橫向介接及產業

連結為原則，確認計畫內

容及經費，並以推動綠能

發展，創造環境永續為目

標。

一. 能源科技產業推動中心已本年於3月24日召開第

一階段「研發資源重覆投資-跨部會協調會議」，

由吳執行長主持，邀請NEP-II主軸召集人協助引

導旗艦計畫申請單位以「上中下游整體規劃」、

「銜接沙崙綠能科學城」、「產業化效益」、

「技術盤點缺口」等原則，分別就示範場域、創

能、節能、儲能、系統整合等項目，調整其106

及107年度計畫內容。

二. 於3月31日召開第二階段「綠能科技計畫討論會

議」，由科技會報郭執秘主持，確認「重點政策

額度計畫」於「綠能科技產業推動中心」各任務

處（法制策略、研發創新、投資佈局）之分工與

管考；至於計畫內容與經費，決議由科技會報辦

公室協調科技部前瞻司，依上述之分工進行審議。

案由 報告案三、我國能源科技研發資源之執行
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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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1

請能源及減碳辦

公室及環保署邀

集相關領域學者

組成專家小組，

以釐清目前關於

空污來源等疑義，

並可連結未來總

統府規劃成立空

污專家小組。

一. 於本年4月11日由能源及減碳辦公室邀集環保署

等相關機關，就專家會議之規劃進行研商，考量

該署現行空氣污染防制業務已有多項專家會議，

爰請該署於環保署現有機制內運作，並以取得空

氣品質模式方法論之共識為目標。

二. 本院環保署於106年6月5日召開會議討論，學術

界持續發展新模式，基於研究予以尊重，惟模式

分析結果若作為推動空氣污染管制工作依據，其

模擬結果則需應符合「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

性能評估規定，以利制定策略及管制措施執行應

用。

案由 討論事項：空氣污染防制之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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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2

請環保署落實推動包含加

嚴大型工業源排放標準、

中小型鍋爐改用清潔能源、

汰除老舊一、二期柴油大

貨車及二行程機車等防制

措施。

本院環保署與相關部會已執行14+N空氣污

染防制策略，包含加嚴大型工業源排放標準、

中小型鍋爐改用清潔能源、汰除老舊一、二

期柴油大貨車及二行程機車等防制措施，後

續於該署空氣污染減量行動督導聯繫會報定

期追蹤各部會執行成果。

3

針對火力發電廠產生之空

氣污染物，請經濟部檢討

提高防制效率之可行性，

提出空氣品質不良日之因

應措施，並提供未來之電

廠裝置容量、地點、能源

類別、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資料，以及規劃增設最佳

防制設施及汰舊更新機組

具體期程。

台電公司為配合行政院第33次政策列管會議

(空污防制策略規劃)及後續追蹤會議，已就

「電力設施管制」議題部分，規劃「短期-

空品不良期間執行減載因應措施」、「中、

長期-既有電廠進行空污防制設備改善」、

「長期-電源開發積極擴大燃氣機組推動」

等因應措施，俾利逐步降低空污排放量；另

已提供有關未來之電廠裝置容量、地點、能

源類別及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資料。

案由 討論事項：空氣污染防制之具體措施(續)

5



決定 辦理情形

今(106)年經濟部已編

列相關預算及計畫，就

綠能設施對生態影響進

行調查，本案請經濟部

續予研議，並於下次委

員會議說明。

(併本次會議報告案二)

一. 評估綠能設施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1. 離岸風電部分，區塊開發政策環評業於105年12月
28日經「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306次
會議」完成意見徵詢程序，且經濟部已於106年4
月7日將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送環保
署備查，作為後續個案環評之上位政策及參考準則，
未來將依決議加強後續開發應實施之生態環境保護
策略。另經濟部已於106年起進行海域環境調查，
期建構台灣西部海域環境資料庫公開客觀資訊。

2. 太陽光電部分，以鹽業用地為例，針對野鳥棲地生
態議題行政院業已多次召開會議研商決議，以兼顧
生態及經濟發展，創造雙贏為方向，針對須優先保
留之重要野鳥棲地範圍應予以排除，並請經濟部研
議嘉義鹽田太陽光電廠未來發電收益，應提撥一定
比例做為當地野鳥棲地生態保育基金，讓當地光電
及野鳥棲地生態可永續經營發展。後續嘉義鹽田太
陽光電推動專區相關生態維護及管理，將委由嘉義
縣政府協助維護管理，並將委由相關保育團體或學
術單位進行生態調查等工作。

案由 臨時動議(1)應評估綠能設施對生態環境之
影響，並規劃於離島作為再生能源示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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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辦理情形

今(106)年經濟部已編列

相關預算及計畫，就綠能

設施對生態影響進行調查，

本案請經濟部續予研議，

並於下次委員會議說明。

(本次會議報告案二)

二. 規劃於離島作為再生能源示範案

經濟部執行「建置澎湖低碳島專案計畫」期間，
在再生能源、節約能源、綠色運輸等面向已累積
諸多寶貴經驗，可提供推動離島低碳島參考。

案由 臨時動議(1)應評估綠能設施對生態環境之
影響，並規劃於離島作為再生能源示範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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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辦理情形

本案請環保署、經濟部及

台電公司再行評估，且納

入能源及減碳辦公室之外

部成本內部化專案進行討

論，並於下次委員會議說

明。

(本次會議報告案三)

一. 有關建議提高空污費費率部分

1. 為改善秋冬空品不良，本院環保署於106年5
月31日公告修正「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
費收費費率」，調升秋冬季節費率，並增加
經濟誘因促使公私場所於該期間減產或提高
防制設備處理效率，減少污染排放。

2. 依據本院環保署「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
費收費費率」，台電公司目前每年繳交空污
費約5至6億元。

3. 台電公司已配合在空品不良時期，考量整體
供電無虞之條件，採降低燃煤發電、提高燃
氣發電之措施，協助抑制空品不良問題。

4. 台電公司考量大幅提升空污費對於電價所造
成之影響，建議應再審慎評估。

案由 臨時動議(2)建議提高空污費費率或重新檢
討民營電廠購電合約，進而引導潔淨發電
燃料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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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辦理情形

本案請環保署、經濟部及

台電公司再行評估，且納

入能源及減碳辦公室之外

部成本內部化專案進行討

論，並於下次委員會議說

明。

(本次會議報告案四)

二. 有關重談民間天然氣電廠之購電合約部分

1. 現行民間發電業者與台電公司簽有購售電合
約，所有購售電行為皆依合約內容進行，雙
方合約屆期後將再重新審議購售電條件之修
正調整。

2. 依電業法第28條第1項「公用售電業銷售電能
予其用戶時，其銷售電能之電力排碳係數應
符合電力排碳係數基準」之規定，公用售電
業收購民間發電業之電力時，將優先考量低
碳排放發電類型之電力，在電力市場影響下
可導引發電業者調整、替換低碳排之發電機
組。

案由 臨時動議(2)建議提高空污費費率或重新檢
討民營電廠購電合約，進而引導潔淨發電
燃料之使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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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辦理情形

本案請環保署、經濟部

及台電公司再行評估，

且納入能源及減碳辦公

室之外部成本內部化專

案進行討論，並於下次

委員會議說明。

(本次會議報告案四)

二. 有關重談民間天然氣電廠之購電合約部分(續)

3. 台電辦理情形
1) 第一、二階段民營電廠(以下簡稱IPP)購售

電合約，已於環保限制下，無論保證及非
保證時段均配合調度發電，第三階段4家
IPP，於102年修約後已將年購電容量因數
由40%提高至50%，於IPP環評允許範圍
內已進行最大容量之調度發電。

2) 綜上所述，IPP能否於天然氣供應允許範圍
內增加發電量，乃受限於環保因素，此部
分IPP將再盡力與各地方政府溝通；台電公
司為增加既有燃氣IPP發電量，業已進行提
高購電量之研議，將陳報經濟部核備後，
再與IPP協商作業方式。

案由 臨時動議(2)建議提高空污費費率或重新檢
討民營電廠購電合約，進而引導潔淨發電
燃料之使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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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辦理情形

本案請經濟部再行評估，

並於下次委員會議說明。

(併本次會議報告案四)

一. 汽電共生系統屬於自用發電設備，係產業因應製

程所需蒸汽或電力而設置，其電力約75%自用，

餘電轉售台電公司供應予大眾，達成善用能源之

目的，世界各國皆採相同或類似之計價方式。

二. 為推動汽電共生設備提高發電設備運轉效率、降

低碳排放，刻正考量汽電共生技術發展趨勢，未

來擬提高總熱效率認定基準。

三. 為鼓勵汽電共生提升運轉效率及改用天然氣，未

來將參酌國際推動經驗，檢討修正「汽電共生系

統實施辦法」效率基準及提高天然氣汽電共生之

收購價格。

案由 臨時動議(3)建議修正「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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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